附件：
《我在泉州学非遗3·宝岛季》拍摄执行项目招标方案
一、采购内容：《我在泉州学非遗·宝岛季》拍摄执行项目
二、招标金额：8.95万元以内
三、使用时间：2025年6月-8月（按最终活动日期）
四、招标方式：按方案和报价同时招标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标。
五、具体执行项目：
1、翻译5集，每集不少于4分钟，语种包括：英语等；
2、嘉宾邀请，需邀请5位台湾籍嘉宾，嘉宾人选须经招标方审核；
3、置景、道具、耗材：含非遗道具、原材料、服装等租赁*5集，场景搭建、布设、装饰等耗材*5集，非遗人员、队伍邀请*5集等；
4、音乐购买及制作：配乐版权购买及制作；
6、机器设备租借：mini机身加Up基本组，2560D云台及高中低脚架 *10天，航拍（含操作员）*5天













《我在泉州学非遗3·宝岛季》
拍摄执行服务项目综合评分标准

[bookmark: _Toc28055]本次项目采购将以综合评分确定中标候选人：评标总分为100分，其中技术评分部分满分65分，商务评分部分满分25分，价格评分部分满分10分。以评分合计总分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，依此类推。


技术评分部分（满分65分）
	序号
	评分标准

	1
	团队资质
（5分）
	本项满分5分，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制作团队成员资质情况，是否具备影视、传媒相关专业学历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分：
①提供3人证明材料，得5分；
②提供2人证明材料，得3分；
③提供1人证明材料，得1分。
④未提供或是提供不完整的不得分。
注：须提供有效证明文件，包括有效学历证书复印件，以及近6个月中任一个月份投标人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复印件。

	2
	团队岗位设置
（5分）
	本项满分5分，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人员岗位设置情况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分：
①岗位设置合理，投入制作团队人数不少于8人的得5分；
②岗位设置较合理，投入制作团队人数不少于5人的得3分；
③岗位设置合理性一般，投入制作团队人数未达3人或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注：须提供有效证明文件，包括制作团队成员名单及岗位设置安排以及近6个月中任一个月份投标人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复印件。

	3
	设备配置
（10分）
	本项满分10分，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用于本项目的摄影、制作设备清单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分：
①提供的设备清单符合基本的高清拍摄和制作需求，得3分；
②提供的设备清单在满足①的基础上，摄影机系统支持 4K（3840×2160）及以上分辨率，最高帧率不低于120fps（4K Open Gate模式下），得5分；
③提供的设备清单在满足①和②的基础上，提供的灯具支持2700K-6500K色温调节，CRI/TLCI≥95，确保色彩还原准确，得10分。
注：须提供制作设备及拍摄设备品牌、型号、技术指标、设备清单等。

	4
	过往业绩
（20分）
	本项满分20分，根据投标人提供2020年1月1日至本次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期（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视频摄制服务项目业绩情况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审：
①投标人有为政府部门、社会团体或企业服务的项目经验，能提供相关合同或证明文件，不少于2项，得5分；
②投标人有为政府部门、社会团体或企业服务的项目经验，能提供相关合同或证明文件，不少于5项，得10分；
③投标人有为政府部门、社会团体或企业服务的项目经验，能提供相关合同或证明文件，不少于10项，得20分。

	5
	方案脚本
（15分）
	本项满分15分，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方案、脚本，包含主题是否准确、语言是否简洁明了、富有感染力等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审：
①文案水平高，主题表达准确鲜明，语言简洁明了且富有感染力，得15分；
②文案水平较高，主题表达基本准确、语言简洁明了，得10分；
③文案水平一般、主题表达存在部分偏差、语言基本明了，得5分；
④文案水平不高，主题表达偏差较大、语言不简洁明了，不得分。

	6
	项目理解与策划
（10分）
	本项满分10分，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项目方案构想，对《我在泉州学非遗3·宝岛季》拍摄执行的总体把握、项目类型熟悉及策划思路的整体构思等情况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审：
①提供的项目总体理解基本符合项目需求，得1分；
②在满足①的基础上，方案内容翔实完整，能紧密结合泉州“非遗”特色与闽台元素，提出创新策划思路，得5分；
③在满足①和②的基础上，方案还能对项目的执行操作、长期影响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，得10分。




商务部分（满分25分）
	序号
	评分标准

	1
	综合实力
（20分）
	本项满分20分，根据投标人提供自2019年1月1日至本次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期所获得专题片、微电影纪录片奖项的情况，以分数累加的形式计分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审：
①获得国家级奖项每份得5分；
②获得省级奖项每份得2分；
④市级及以下级别奖项不得分。
注：须提供获奖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本项封顶分值为满分20分。

	2
	证书
（5分）

	本项满分5分，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有效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审：
持有效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，得5分，无有效许可证不得分。
注：须提供证明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原件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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